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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內容】
第1條（立法依據）
﹝1﹞本法依考試院組織法第六條規定制定之。
第2條（掌理事項）
﹝1﹞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掌理下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與培訓政策、法制之研擬、訂定及其執行事項。
　　二、關於公務人員身分、工作條件、官職等級、俸給與其他公法上財產權等有關權益保障之研議及建議事項。
　　三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之審議、查證、調處及決定事項。
　　四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業務之宣導、輔導及協調聯繫事項。
　　五、關於高階公務人員之中長期培訓事項。
　　六、關於公務人員考試錄取、升任官等、行政中立及其他有關訓練事項。
　　七、關於人事人員訓練、進修之研擬規劃及委託事項。
　　八、關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推動事項。
　　九、關於培訓機關（構）之資源共享、整合之協調事項。
　　十、關於公務人員訓練評鑑方法與技術之研發、各項培訓需求評析及績效評估事項。
　　十一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與培訓之國際交流合作事項。
　　十二、其他有關公務人員之保障及培訓事項。
第3條（正副主任委員之設置）
﹝1﹞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特任；副主任委員二人，其中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。
第4條（委員之設置及職權）
﹝1﹞本會置委員十人至十四人，其中五人至七人專任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由考試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；餘五人至七人兼任，由考試院院長聘兼之；任期均為三年，任滿得連任。但兼任委員為有關機關副首長者，其任期隨職務異動而更易。
﹝2﹞前項專任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，不超過其總額二分之一。
第5條（委員資格）
﹝1﹞本會委員，應就下列資格之一者遴用之：
　　一、曾任簡任職六年以上，成績卓著，而有專門著作者。
　　二、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公私立大學教授六年以上，對文官制度或法律學科著有研究者。
　　三、具有人事行政或法學之相關學識專長，聲譽卓著，而有專門著作者。
　　四、有關機關副首長。
第6條（委員會議之召開及職權）
﹝1﹞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，由主任委員召集之；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﹝2﹞有關公務人員保障事件及公務人員培訓之政策、法規之審議決定事項，應經委員會議決定之。
﹝3﹞本會委員於審議、決定有關公務人員保障事件時，應超出黨派，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。
第7條（主任秘書之設置）
﹝1﹞本會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。
第8條（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定）
﹝1﹞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
[bookmark: b9]第9條（國家文官學院之設置）
﹝1﹞本會為應國家文官培訓需要，設國家文官學院；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。
第10條  （施行日）
﹝1﹞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考試院定之。
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回首頁〉〉
【編註】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，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，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。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，敬請告知，謝謝！

[bookmark: _:::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公布條文:::]:::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公布條文:::a
【法規內容】
第1條（立法依據）
﹝1﹞本法依考試院組織法第六條規定制定之。
[bookmark: a2]第2條（各處室之設置）
﹝1﹞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設下列各處、室：
　　一、保障處。
　　二、地方公務人員保障處。
　　三、培訓處。
　　四、秘書室。
第3條（保障處掌理事項）
﹝1﹞保障處掌理下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政策之研擬規劃事項。
　　二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法規之研擬、解釋、宣導事項。
　　三、關於公務人員身分、工作條件、官職等級、俸給等有關權益保障之擬議事項。
　　四、關於公務人員再復審案件之審查及擬議事項。
　　五、關於公務人員再申訴案件之審查、擬議及協調聯繫事項。
　　六、關於各機關公務人員保障業務之協調、聯繫事項。
　　七、其他有關公務人員保障事項。
[bookmark: a3b1]第3條之1（地方公務人員保障處掌理事項）
﹝1﹞地方公務人員保障處掌理下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關於臺灣省各縣市公務人員再復審案件之審查及擬議事項。
　　二、關於臺灣省各縣市公務人員再申訴案件之審查、擬議及協調聯繫事項。
　　三、關於臺灣省各縣市公務人員保障業務之協調、聯繫事項。
　　四、關於臺灣省各縣市公務人員保障之宣導事項。
　　五、其他有關臺灣省各縣市公務人員保障事項。
第4條（培訓處掌理事項）
﹝1﹞培訓處掌理下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關於公務人員訓練、進修政策之研擬規劃及協調事項。
　　二、關於公務人員訓練、進修法規之研擬、解釋事項。
　　三、關於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、升任官等、行政中立及其他有關訓練之研擬規劃、執行及委託事項。
　　四、關於人事人員訓練、進修之研擬規劃及委託事項。
　　五、關於公務人員培訓制度之研究事項。
第5條（秘書室掌理事項）
﹝1﹞秘書室掌理下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關於本會年度施政方針及計畫之研擬事項。
　　二、關於文書之收發、繕校及保管事項。
　　三、關於印信之典守事項。
　　四、關於委員會議及業務會報之議事事項。
　　五、關於款項出納、公產、公務保管及事務管理事項。
　　六、關於公共關係及新聞發布事項。
　　七、不屬於其他各處之事項。
[bookmark: a6]第6條（正副主任委員之設置及職權）
﹝1﹞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特任，綜理會務；副主任委員二人，其中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，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。
第7條（委員之設置及職權）
﹝1﹞本會置委員十人至十四人，其中五人至七人專任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由考試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；餘五人至七人兼任，由考試院院長聘兼之；任期均為三年，任滿得連任。但兼任委員為有關機關副首長者，其任期隨職務異動而更易。
﹝2﹞前項專任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，不得超過其總額二分之一。
第8條（委員資格）
﹝1﹞本會委員，應就下列資格之一者遴用之：
　　一、曾任簡任職六年以上，成績卓著，而有專門著作者。
　　二、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公私立大學教授六年以上，對文官制度或法律學科著有研究者。
　　三、具有人事行政或法學之相關學識專長，聲譽卓著，而有專門著作者。
　　四、有關機關副首長。
第9條（委員會議之召開及職權）
﹝1﹞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，由主任委員召集之；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﹝2﹞有關公務人員再復審、再申訴案件及公務人員培訓政策、法規之審議決定事項，需經委員會議決定之。
﹝3﹞本會委員於審議、決定有關公務人員再復審及再申訴案件時，應超出黨派，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。
[bookmark: a10]第10條（人員編制）
﹝1﹞本會置主任秘書一人、處長三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；副處長三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；室主任一人，專門委員三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長九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秘書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二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專員十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科員十四人至十六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助理員四人，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，其中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；書記二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
[bookmark: a11]第11條（人事、會計、政風室之設置）
﹝1﹞本會設人事室、會計室及政風室，依法分別辦理人事、歲計、會計、統計及政風事項。
﹝2﹞人事室、會計室及政風室各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，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12條（職務適用職系）
﹝1﹞第六條、第十條及第十一條列有官等職等人員，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，就有關職系選用之。
[bookmark: a13]第13條（訓練機關之設置）
﹝1﹞本會為應國家文官培訓需要，得設訓練機關，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。
第14條（顧問之遴聘）
﹝1﹞本會得視業務需要，遴聘學者、專家為顧問，均為無給職，其遴聘辦法另定之。
第15條（會議規則、處務規程之擬訂）
﹝1﹞本會會議規則、處務規程，由本會擬訂，報請考試院核定之。
[bookmark: a16]第16條（施行日）
﹝1﹞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
﹝2﹞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，由考試院以命令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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